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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株 洲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株 洲 市 财 政 局

各县市区工信、财政部门，各园区，各有关单位（企业）：

为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助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打

造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根据《株洲市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株政办发〔2015〕32号）有关精神，现就组织申报 2021年株洲

市经济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第一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类别

2021年株洲市经济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第一批）包

括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专项、制造强市专项、军民融合发展专项

和园区发展专项等 4个类别。

关于组织申报 2021年株洲市经济信息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第一批）的通知

株工信发〔2021〕32号



渊一冤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专项

1.数字化转型项目。对购置并采用工业软件，积极推进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且成效显著的 2020年株洲市工业互联网

应用示范创建企业，给予一定补助。

2.完善服务体系项目。包括服务能力建设和服务业务补助项

目。对已建成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窗口平台、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

基地、服务机构积极服务我市中小微企业取得显著成效的，给予一

定补助。

3.产业扶持奖补项目。对在 2020年“创客中国”中小微企业创

新创业大赛中获得全市前列的企业，分别给予一定奖补。此项目属

于“免申即享”。

4.绿色制造项目。按照《关于公布湖南省 2020年工业企业自

愿性清洁生产审核计划的通知》（湘工信节能〔2020〕252号）和《关

于公布 2020年度湖南省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单位名单的通知》（湘

工信节能〔2020〕509号）文件执行。此项目属于“免申即享”。

5.工业设计中心奖补项目。根据《关于印发〈株洲市工业设计

中心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株经信发〔2018〕66号）文件精神，对

2021年新认定“株洲市工业设计中心”的企业给予一定奖补。

6.企业技术创新中心奖补项目。对 2021年新认定的“株洲市

企业技术创新中心（第八批）”给予一定奖补。

渊二冤制造强市专项

1.智能制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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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一：中小企业智能制造标杆创建项目。对株洲市中小企业

智能制造标杆创建单位，给予一定补助。

方向二：智能制造服务提供商项目。对服务能力强，业绩突出

且成效明显的优秀智能制造服务提供商，给予一定的奖补。

方向三：智能化产线改造项目。对已实施智能化技术改造，智

能制造水平有明显提升的工业企业，给予一定奖补。

方向四：重大成套（台）智能装备奖补项目。对生产成套（台）智

能装备，已为其它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提供成套（台）智能装备的

企业，给予一定奖补。

2.两化融合项目。

方向一：5G应用场景项目。对在政府治理、工业领域、网络安

全、医疗健康、智慧城市、数字乡村、生态环保、民生服务等领域中

（其中工业领域场景不低于 50%），开展的 5G应用场景示范项目，

给予一定奖补。

方向二：企业（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项目。对我市企业级工

业互联网平台、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予一定奖补。

方向三：两化融合贯标标杆企业项目。2021年 5月 31日前通

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工作委员会评定并获得评定证书

（证书处在有效状态）的企业中，对通过实施贯标在推动企业战略

转型、管理变革、流程优化、技术升级和数据开发利用等能力建设

方面表现优异的给予一定补助。

3.重大产品创新奖补项目。根据《关于印发 <株洲市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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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重大产品创新项目攻坚工作方案 >的通

知》（株 ﹝项办 2020﹞7号）文件精神，对列入 2020年实施计划的重

大产品创新项目，在 2020年 12月 31日前完成新产品开发工作等

建设内容的，给予一定奖补。

渊三冤军民融合发展专项

1.资质奖补项目。对新获得军工资质的企事业单位，给予一定

奖补。此项目属于“免申即享”。

2.产业发展项目。在航空航天、新材料、船舶、兵器、智能装备、

北斗导航系统应用等领域，遴选一批具有典型军民融合特征、技术

水平先进、军事应用前景好、产业带动作用明显的国防科技工业研

发及生产项目，给予一定补助。

3.服务体系项目。重点支持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促进军

民融合企事业单位实现资源共享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项目；积极

服务军民融合企业，开展各类服务活动，绩效良好，积极开展军民

融合等公益、公共和专业服务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服务机构，给予

一定奖补。

渊四冤园区发展专项

1.园区标准厂房建设补助项目。对 2020年 1月 1日到 2020年

12月 31日期间竣工验收合格的园区内标准厂房项目,给予一定

补助。

2.新办工业企业税收返还项目。对城区园区内符合产业定位的

新办工业企业上缴税收的市级留成部分，由市财政全部返还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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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要求

（一）项目申报单位在株洲市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纳税，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财务、纳税状况良好，无不良信用

记录，且具有与项目任务相适应的人员、财务和场地条件。工业企

业原则上需是统计部门认定的规上企业，或科技部门认定的高新

技术企业或有 R&D经费投入的企业。

（二）申报项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符合专项

资金支持的范围和具体方向。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服务“三

高四新”战略实施财源建设工程的意见》（湘政办发〔2021〕13号）

相关政策执行。

（三）原则上每个单位限申报一类项目（奖补类的除外）。同一

法人代表的不同单位，原则上只能选择其中一家单位申报。

（四）对“免申即享”项目，除提供必要资料外，不再提供其他资料。

（五）经核查如发现申报单位存在资料作假、虚报的情况，将纳

入黑名单并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六）项目申报单位当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产品质量等事

故，无重大违法失信记录。

（七）株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

个人为项目单位提供代理申报事宜，请项目建设单位自主申报且

按程序报送。

三、申报方式及程序

（一）项目申报单位根据项目申报类别、支持范围、申报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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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求，自主选择申报项目，并严格按照《2021年株洲市经济信

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第一批）申报指南》有关要求准备相关

申报资料，于 2021年 8月 23日下午 18：00前通过《株洲市财政企

业项目资金管理系统》（网址 http://220.168.30.70:28889/portal_zz.

jsp）填报、上传申报资料（电子文档、扫描件等），并将纸质申报材

料报送至所在辖区工信部门（标厂项目和新办工业企业税收返还

项目报园区管委会）。

（二）严格执行《株洲市市级财政企业项目资金评审管理暂行

办法》（株财发〔2018〕21号）相关规定，由项目所在辖区工信部门

（园区管委会）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对项目进行初步审查（园区标厂

建设补助项目赴项目现场实地核查），于 8月 27日下午 18：00前

在网上系统完成初审提交，并联合行文（含项目汇总表）推荐上报，

同时将项目纸质申报资料一式两份报送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

主管科室。不接受项目单位直接申报，逾期不予受理。

（三）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市财政局严格按照程序，开展

第三方评审、评审结果网上公示、联合复审、资金下达、验收及绩效

评价等程序。

（四）军民融合发展专项仅通过纸质方式申报，同时以光盘形

式提供申请书及申请表的电子版。

四、联系方式

渊一冤业务咨询院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0731-2868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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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 绎

市节能减排监督管理处：0731-28681047

产业政策法规与工业能源利用科：0731-28681013

科技与投资规划科：0731-28681026

装备工业与人工智能科：0731-28681031

市智能制造推进中心：0731-28681040

电子通信和软件产业科：0731-28681892

军民融合发展科：0731-28681883

军民融合产业科：0731-28681036

园区发展科：0731-28681011

市财政局企业科：0731-28681152

渊二冤投诉受理院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机关党委：0731-28681015

附件：1. 2021年株洲市经济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第一批）申报指南

2.申报书及申请表

株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株洲市财政局

2021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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